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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也门的所有相关决议和主席声明， 

 重申对也门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 

 表示关切也门境内当前的政治、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挑战，包括持续不断

的暴力和被迫失踪，以及非法转让、不利于稳定地积累和滥用武器构成的威胁， 

 强调环境风险，联合国官员有必要立即能够检查和维护位于胡塞武装所控也

门北部的 Safer 号油船， 

 再次呼吁也门各方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分歧，摒弃为实现政治目标而诉

诸暴力的做法，不进行挑衅， 

 重申所有各方需履行国际法、包括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

的义务， 

 表示支持并致力于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为促进也门过渡进程而开展的工作， 

 表示震惊的是，也门一些地区继续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控

制之下，半岛基地组织的存在、其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行动给也门及其所在

区域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包括对平民造成破坏性人道主义影响，表示关切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在也门的附属者不断增加且今

后还可能增长，重申决心消除半岛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所有其他

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构成的各方面威胁， 

 回顾半岛基地组织和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已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

地组织制裁名单，在此方面强调指出需大力执行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2 段所载

措施，将之作为在也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工具， 

 指出有效执行第 2140(2014)和 2216(2015)号决议建立的制裁制度至关重要，

包括该区域会员国在此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鼓励进一步大力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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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见第 2140(2014)号决议所设也门问题专家小组的工作， 

 回顾第 2216(2015)号决议第 14 段关于实施定向军火禁运的规定，促请所有

会员国和其他行为体遵守定向军火禁运， 

 最强烈谴责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践踏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包括专家小

组最后报告(S/2020/70)中记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内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以及

也门各地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为， 

 表示震惊于对专家小组上次任务期间的工作和准入设置障碍， 

 表示严重关切也门境内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和各种无理阻碍有效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的情况，包括近来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内援助行动的干预以及在也门各地

发生的对向平民提供重要物资设置障碍和不应有的限制，使脆弱民众无法获得生

存所需的援助， 

 强调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9 段所设委员会(“委员会”)有必要讨论专家小

组报告中所载建议， 

 认定也门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重申需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和执行机制，并依照安理会以往相关决

议，按也门人民的期望，在全面的全国对话大会结束后及时全面实现政治过渡； 

 2. 决定将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1 和 15 段规定的措施延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重申第 2140(2015)号决议第 12、13、14 和 16 段的规定，还重申第 2216(2015)

号决议第 14 至 17 段的规定； 

 3. 强调促进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决定，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9 段

所设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可在其认定豁免对于便利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组

织在也门开展工作是必要的或在豁免是出于符合安全理事会第2140(2014)号和第

2216(2015)号决议目标的任何其他目的的情况下，根据每个情况对相关活动免于

实施这些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 

指认标准 

 4. 重申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1 和 15 段及第 2216(2015)号决议第 14 段

的规定适用于被委员会指认的或第2216(2015)号决议附件所列的参与危及也门和

平、安全或稳定的行为或为此种行为提供支持的个人或实体； 

 5. 重申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7 段和第 2216(2015)号决议第 19 段规定的

指认标准； 

 6. 申明，武装冲突中性暴力或是违反国际法在武装冲突中招募或使用儿童

可构成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8(c)段具体列明的行为，从而构成该决议第 17 段

所述的参与或支持威胁也门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为、因而可予以制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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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7. 决定将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21 段和第 2216(2015)号决议第 21 段规定

的专家小组任务的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表示打算至迟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审查专家小组的任务规定，并就是否予以再次延长采取适当行动，请秘书长

尽快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与委员会协商并酌情利用第 2140(2014)号决议所设专

家小组成员的专长，重新组建专家小组，运作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 

 8. 请专家小组至迟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向委员会提供中期最新情况通报，

并在与委员会讨论后，至迟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最后报告，并

在通报和报告中酌情列入关于可通过商业活动购买、被委员会指认的个人和实体

用来组装无人驾驶飞行器、水载简易爆炸装置和其他武器系统的部件信息，同时

铭记这一要求不应对人道主义援助或合法商业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9. 指示专家小组与安全理事会为支持各制裁委员会工作而设的其他相关

专家组，特别是与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并经第 2368(2017)号决议延长任期的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开展合作； 

 10. 敦促所有各方和所有会员国以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确保与专家小

组合作，还敦促所有有关会员国确保专家小组成员安全、通行不受阻碍，尤其是

在接触人员、获取文件和进入场地方面，以便专家小组执行任务； 

 11. 强调必须视需要与有关会员国进行磋商，以确保本决议规定的措施得到

全面执行； 

 12. 回顾制裁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关于最佳做法和方法的报告

(S/2006/997)，包括论及可采取哪些步骤阐明监测机制方法标准的第 21、22 和

23 段； 

 13. 重申安理会打算不断审查也门局势，并准备根据形势发展，视需要随时

审查本决议所载措施是否得当，包括加强、修改、暂停或解除这些措施； 

 14.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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